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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妇幼字〔2018〕34号

关于印发《日照市妇幼保健院医疗保健服务
投诉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科室：

现将修订完善的《日照市妇幼保健院医疗保健服务投诉管理

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并贯彻落实。

日照市妇幼保健院

2018年 12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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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照市妇幼保健院
医疗保健服务投诉管理办法

第 一 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医院投诉管理，规范投诉处理程序，提高投

诉处理工作效率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、保护医患双方、全院职工

及科室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家法规及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投诉是指患者及其家属等有关人员对医

院及其工作人员所提供的医疗、保健、护理及内部工作方面等服

务不满意，以来信、来电、来访等各种方式向医院反映问题，提

出意见、建议和要求的行为。

第三条 医院投诉处理应当贯彻“以病人为中心”的理念，遵

循合法、公正、及时、便民的原则，做到投诉有接待、处理有程

序、结果有反馈、责任有落实。

第四条 医院行政科室工作人员、医务人员、后勤保障人员

在日常工作和医疗活动中应当严格遵守各类行政法规及医院的

规章制度、诊疗护理常规，尽量避免发生投诉、纠纷、甚至事故。

第五条 凡为获取经济利益或出于其他不正当目的，通过歪

曲事实，甚至采取极端行为进行的投诉均视为恶意投诉。对恶意

投诉由医院投诉管理部门妥善处理。必要时可通过医疗鉴定或法

律渠道及第三方调解来解决问题。

第六条 如出现威胁医院工作人员人身安全，干扰医院正常

工作等超出正常投诉范围的行为时，应立即通知医院保卫科和当

地公安部门进行处理。

第七条 若投诉内容涉及其他单位、公司和供应商等责任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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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由医院对口管理科室会同有关单位、公司和供应商共同处理。

第八条 医院实行投诉“首诉负责制”，患者向有关科室投诉

的，接待投诉的科室工作人员应当予以热情接待，对于能够当场

协调处理的，应当尽量当场协调解决；对于无法当场协调处理的，

接待的科室应当主动将患者引导到投诉管理部门，不得推诿、搪

塞。

第九条 医院各科室及工作人员必须积极配合门诊部做好投

诉处理工作。

第 二 章 投诉处理程序

第十条 发生投诉、纠纷甚至事故时，应当遵照本办法及时

妥善处理。

第十一条 投诉接待处设在门诊部，本着及时、快捷的原则。

对群众投诉和反映的问题，门诊部及时登记、调查处理，当时能

够口头回复而投诉人又满意的直接交由门诊部处理；对投诉人当

时不满意的，门诊部转接到相关行政科室，接收科室要及时与投

诉人取得联系，向相关人员了解情况，汇报分管领导后按照时限

答复投诉人。

第十二条 对一般的投诉事件，门诊部应及时向投诉人及相

关科室了解情况，当时向投诉人回复处理结果；对特殊的投诉事

件，门诊部在与投诉人取得联系了解情况后，转接行政对接科室，

由接收科室在 2个工作日内做出回复；对重大疑难或需上报批复

的投诉事件，门诊部及投诉科室报分管院长，请示处理方案，并

在 3个工作日内做出回复。

第十三条 投诉上升为医疗纠纷或事故的参照《医疗纠纷（事

故）防范预案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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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投诉调查和处理的材料由门诊部负责整理、统计、

归档。

第 三 章 投诉归口管理部门

第十五条 门诊部为综合接待受理、协调投诉科室，其它行

政科室受理职权范围内的投诉。

第十六条 医疗质量、医疗安全、医德医风等工作由医务科

负责。

第十七条 护理质量、护理纠纷等工作由护理部负责。

第十八条 儿童保健、妇女保健、出生医学证明等工作由社

会保健科负责。

第十九条 财务收费范围事项由财务科负责。

第二十条 服务态度、窗口科室和医德医风及意见箱（簿）

范围内事项，门诊部分由门诊部负责，病房部分由满意服务运管

中心负责。

第二十一条 医院安全、秩序维护、环境卫生、饮食、电梯、

水电等后勤保障工作由总务科负责。

第二十二条 院内感染等工作由感染科负责。

第二十三条 其他事项根据投诉事件性质转相关科室。

第二十四条 节假日、双休日、午间、夜间的投诉接待人员

为当天值班人员，各科室值班人员应组织协调做好患方的投诉工

作。

第 四 章 改进与问责

第二十五条 对在规定时间内未处理完投诉的科室，在当月

绩效考核中扣科室 5分。

第二十六条 将各科室的投诉情况纳入绩效考核中。投诉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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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每次扣当事人 4-6分，科室负责人扣 1分，科室其他人员扣

1分；投诉至行政主管部门每次扣当事人 6-8分，科室负责人扣

2分，科室其他人员扣 1分；投诉至日照清风、市长热线等每次

扣当事人 8-10分，科室负责人扣 3分，科室其他人员扣 1分。

对在上级主管部门反馈的“服务满意度调查”二维码扫码统

计中，出现“非常不满意”“不满意”的情况按照投诉至行政主

管部门进行扣分。

第二十七条 各科室在处理投诉时，出现相互推诿、沟通不

畅者，在绩效考核中分别扣相关科室 5分。能及时处理化解投诉，

避免事态扩大的科室，根据日常实际情况给予适应奖励加分。

第二十八条 门诊部定期对投诉情况进行归纳分类和分析，

对医院管理、医疗质量及薄弱环节提出改进意见或建议，报院委

会研究改进措施，并督促相关科室及时整改。对在每季度、当年

投诉次数较多的科室，科主任在院周会上做情况说明。

第二十九条 投诉情况与年终评选“先进科室”“先进工作

者”“年度考核”等评先树优工作相挂钩。个人有效投诉每年超

过 3 次，取消当年评先树优资格；科室投诉次数按照“（每人 2
次×科室人数）×20%”计算，有效投诉次数超过当年科室总投

诉数时，取消当年评先树优资格。

第 五 章 附 则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院委会负责解释。

附：日照市妇幼保健院投诉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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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照市妇幼保健院医院投诉登记表

投诉方式： 来电 来访 来信 其他 编号 类型

投诉人姓名 与患者关系

患者姓名 患者性别

患者年龄 住院/门诊号

投诉时间 被投诉科室/人员

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

地 址

投诉内容：

记录人： 记录时间： 见证人签字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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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室处理意见及整改措施：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职能科室处理意见：

签字： 年 月

日

院处理意见：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处理结果：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反馈情况

时 间 形 式 投诉人满意度

满 意 较满意 不满意

备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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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照市妇幼保健院办公室 2018年 12月 25日印发


